《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部分条目说明

【条目原文】

	通则

适用范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准入条件”）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重点行业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相关环境管理活动，编制涉及相关行业的产业和区域发展规划参照本生态环境准入条件执行。


【条目说明】

通则中的适用范围为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非金属矿采选行业，煤炭采选行业，金属矿采选行业，电力行业，有色金属冶炼行业，铸造行业，现代煤化工、传统煤化工（焦化）、石油天然气化工、电石行业，纺织行业，硅基产业（工业硅、多晶硅、有机硅），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行业等十大类行业，其他行业不在适用范围之内。

【条目原文】

	一、通则

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7.新建、扩建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布置于依法合规设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区、工业聚集区或规划矿区，并符合相关规划、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选址和厂区布置不合理的现有污染企业应根据相关要求，通过“搬迁、转产、停产”等方式限期整改，退城进园。


【条目说明】

本条中“新建、扩建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布置于依法合规设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区、工业聚集区或规划矿区，并符合相关规划、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要求”是对重点行业中的工业建设项目的选址要求，采选矿建设项目和经环境影响比选论证后适宜在矿区就地开展采选冶一体化项目（湿法冶炼）、尾矿再生利用项目不适用该条款；经环境影响比选论证后，适宜在矿区就地开展的有色金属采选冶一体化项目（湿法冶炼）和尾矿再生利用项目选址与空间布局按照《准入条件》中金属矿采选行业管控要求执行。

【条目原文】

	一、通则

（二）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12.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所有副产物，应依据产生来源、利用和处置过程鉴别该副产物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副产物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等进行危险废物属性判定或鉴别。环评阶段不具备开展危险特性鉴别条件的可能含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明确疑似危险废物的名称、种类、可能的有害成分，并明确暂按危险废物从严管理，并要求在该类固体废物产生后开展危险特性鉴别。建设单位应持续提高资源产出率，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应达到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要求。


【条目说明】

本条中“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所有副产物，应依据产生来源、利用和处置过程鉴别该副产物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副产物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等进行危险废物属性判定或鉴别”是指：建设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目标产物产生的物质（除产品外，统称“副产物”），如具有针对该副产物生产工艺和原料制定的专用国家或行业通行的标准，并且副产物的技术指标（包括功能性指标、有效成分含量和杂质限量）和用途使用同时满足上述专用标准规定，则可不按照固废管理，否则均需按照《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的规定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经鉴别属于固体废物的副产物，应进一步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排除管理清单》等判定或鉴别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判定为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符合《危险废物排除管理清单》的判定为一般固体废物，按照一般工业固废管理；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不符合《危险废物排除管理清单》要求的，应从工艺流程及产生环节、主要成分、有害成分等角度分析可能具有的危险特性，对于其中无法排除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等危险特性的应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等开展危险废物鉴别。
【条目原文】

	三、煤炭采选行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煤炭采选项目相关的环境管理活动。


【条目说明】

煤炭采选行业中关于煤炭洗选设施的要求对单独建设的煤炭洗选设施的环境管理同样适用。

【条目原文】

	三、煤炭采选行业

（二）选址与空间布局

1.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所在区域，军事管理区、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的区域，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侧用地外缘200米范围内（确有必要可根据实际情况论证），铁路线路两侧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起各1000米范围内，及在铁路隧道上方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国家及自治区划定的重点流域I、II类和有饮用水取水口的III类水体上游岸边1千米以内、其他III类水体岸边200米以内，原则上不得新建煤炭采选的工业场地或露天煤矿。存在山体等阻隔地形或建设人工地下水阻隔设施和严格防尘措施的，可适当放宽距离要求，具体根据专业机构论证结论确定。其他水体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论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管控。


【条目说明】

本条中所指“国家及自治区划定的重点流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环水发〔2023〕132号）中所列的重要河湖，包括其所有干支流，重点流域相关规划有更新的，从其规定。

本条中所提及的“存在山体等阻隔地形或建设人工地下水阻隔设施和严格防尘措施的，可适当放宽距离要求，具体根据专业机构论证结论确定”所指的专业机构应熟悉水文地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业要求，能够独立地开展科学论证，其论证报告（或材料）应通过水文地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行业专家技术审查，建设单位应当对论证报告（或材料）的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论证报告（或材料）的专业机构对其编制的论证报告（或材料）承担相应责任。

【条目原文】

	四、金属矿采选行业

（二）选址与空间布局

1.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侧200米范围以内（其中，禁止在铁路、国道、省道两侧的直观可视范围内进行露天开采），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所在区域，军事管理区、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的区域，居民聚集区1千米以内，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等重点河流源头区，国家及自治区划定的重点流域I、II类和有饮用水取水口的III类水体上游岸边1千米以内，其他III类水体岸边200米以内，原则上不得建设涉及汞、镉、铬、铅、砷等重有色金属采选的工业场地、露天矿或尾矿库。存在山体等阻隔地形或建设人工地下水阻隔设施和严格防尘措施的，可适当放宽距离要求，具体根据专业机构论证结论确定。其他水体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论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管控。


【条目说明】

本条中所指“国家及自治区划定的重点流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环水发〔2023〕132号）中所列的重要河湖，包括其所有干支流，重点流域相关规划有更新的，从其规定。

本条中所提及的“涉及汞、镉、铬、铅、砷等重有色金属矿”包括：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重有色金属矿，镉、铬、砷矿，矿石中的汞、镉、铬、铅、砷、铊、锑含量达到《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最低可开采品位但不提取上述重有色金属的其他有色金属矿；不包括采选过程中因重金属富集而涉及重金属总量管控指标的其他有色金属矿。推动重有色金属采选一体化建设，促进尾矿就近充填回填，原则上不再批准建设无自建矿山、无配套尾矿利用处置设施的选矿项目。

本条中所提及的“存在山体等阻隔地形或建设人工地下水阻隔设施和严格防尘措施的，可适当放宽距离要求，具体根据专业机构论证结论确定”所指的专业机构应熟悉水文地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业要求，能够独立地开展科学论证，其论证报告（或材料）应通过水文地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行业专家技术审查，建设单位应当对论证报告（或材料）的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论证报告（或材料）的专业机构对其编制的论证报告（或材料）承担相应责任。

【条目原文】

	十二、附则

（二）本生态环境准入条件未及之处按国家及自治区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执行。


【条目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为指导性技术文件，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国家及自治区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对有关内容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如“二、非金属矿采选行业”“三、煤炭采选行业”“四、金属矿采选行业”中的“（二）选址与空间布局”关于铁路、公路两侧的选址与空间布局要求均引自《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应从其规定。

【条目原文】

	附则

（三）本生态环境准入条件涉及的相关标准发生变化，则按新标准执行。


【条目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为指导性技术文件，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其引用文件被废止的或有新要求的，应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新的要求执行。

